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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杀熟”是指营销端利用大数据搜索客户的信息数

据，根据客户的实际消费能力、消费偏好以及客户的隐私信息

实现精准销售，在销售展开的过程当中同一商品对不同的消费

能力用户展现不同的价格，形成价格歧视，进而谋取利润的弹

性空间，“大数据杀熟”技术实现了精准推销，但同时也违反

了现阶段我国民法中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同时“大数据

杀熟”技术的应用也涉及到了侵犯用户隐私和价格欺骗等一系

列违规行为，该行为在现阶段较为普遍，但是因为该行为往往

难以有效的发现且该行为的受害者损失相对较小，一直以来未

能形成有效的限制，造成愈演愈烈的情况为此就需要通过法律

法规的健全和完善，有效的解决现阶段“大数据杀熟”恶意营

销的问题，针对于法律法规完善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一、健全与互联网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

针对于“大数据杀熟”的技术特点和违规特点，我国应

当在法律法规健全和完善的过程当中进一步扩充有关“大数据

杀熟”的相关内容，在法律法规完善的过程当中应当明确如何

甄别“大数据杀熟”行为，以及发现“大数据杀熟”行为之后

对于经营者的处罚办法，在法律法规完善的过程当中应当以倾

斜保护为原则，重点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了保障法律法

规可以有效落实，制止“大数据杀熟”这种恶意营销案件的再

现，在法律法规完善的过程当中还需要明确一旦发现“大数据

杀熟”情况时应当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明确相关的诉讼流

程以及证实消费者权益被侵害主要要件，通过法律法规的健全

和完善来有效地规范市场经济活动，减少违规销售行为的出

现。

为了更好的保障消费者权益，有效的解决消费者取证困难

的问题，在“大数据杀熟”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过程当中可以

引入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也就是说被告商家必须提供证据证

明自身经营行为正规，并没有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

加强对于消费者的有效保护。

二、健全大数据相关部门的监管机制

无论是对于违规销售行为的预防还是管理，相关掌握公权

力的机关应当充分的发挥其主导和规范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对

于“大数据杀熟”行为的控制和管理，从算法透明度等多个角

度着手，进一步优化监管机制，监管部门应当联合建立起相对

应的监管网络平台，在监管网络平台当中实时的监督市场当中

的消费行为和销售行为，并且利用相应的技术等手段来收集自

己负责区域内部的互联网平台消费记录，保障消费者的个人信

息，同时也通过消费记录的获取来进行算法对比，确定商家是

否存在“大数据杀熟”的行为，为了减少消费者受害情况的出

现，在区域网络平台也应当进行价格公示，并且将信息数据有

效披露，让消费者可以及时的了解市场当中不同商品的真实价

格，及时的了解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否受到侵害，通过监管机制

的完善和监管力度的加强，进一步打击“大数据杀熟”行为，

规范网络平台的运营。

三、简化维权程序

在上文中也有所提及因为“大数据杀熟”行为是针对个人

消费能力实现针对性营销的一种价格歧视手段，因此从很大程

度上讲“大数据杀熟”行为的受害者是相对较多的且受害者所

支付的金额相较于其他违规操作相对较小，在这样的情况下难

免会因为案件数量过大和金额相对较小等问题造成消费者在维

权的过程当中面临着较多的程序且维权周期相对较长，大大打

击了消费者维权的意识，很多消费者面对冗长的程序和繁琐的

步骤望而却步，因此在对于“大数据杀熟”行为管控和治理的

过程当中，往往无法有效的打击违规行为，为此相关监管部门

就需要简化维权程，降低消费者维权的难度，进而提高审核效

率，同时针对于不同额度的侵权行为采取不同的惩戒措施，并

且记录在案，针对于屡教不改的商家，要采取停业整顿吊销执

照等方式施以惩罚，让商家意识到“大数据杀熟”行为的严重

性，并且认识到相关单位对于“大数据杀熟”行为的重视，通

过降低维权门槛和难度让更多的消费者勇于维权，保障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结束语

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广和普及是现今时代的时代红利，大大

便捷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但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网络的推

广和普及不仅仅为人们的工作优化和生活便捷提供了更多的助

益，同时也诱发了一系列让人防不放剩房的违法行为，大数据

杀熟行为则是在现今时代最为突出的一个违规操作行为，应当

引起重视，通过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监管机制，简化

维权程序等方式，有效的遏制大数据杀熟行为的出现和再生，

进而有效地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稳定市场，促进市场的长

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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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的推广和普及大大便捷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也让人们接收信息更加迅速，但是也正因为网络和信息技术的推

广和普及，让现阶段的犯罪手段变得更加多样，防不胜防，“大数据杀熟”是现阶段商户常见的一种违规营销手段，对于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会造成较大的影响，而本篇文章也将目光集中于电子商务背景下的“大数据杀熟”问题，分析了如何通过法律法规的

完善来制止不良的销售方式，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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